
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聘書  
中華民國113年9月2  日 

  新工人字第1130007655號 

受文者： 表列人員 

    茲敦聘： 

原任職務 姓 名 派     兼    職   務 任期 備  註 

教 師 兼 

教務主任 
      洪○鴻 
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
113.09.01-114.08.31 當然委員(男) 

教 師 兼 

學務主任 
王○瑾 
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113.09.01-114.08.31 當然委員(女) 

教師兼輔導 

主任 
莊○晴 
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113.09.01-114.08.31 當然委員(女) 

教師會代表 

教師 
蔡○偉 
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113.09.01-114.08.31 當然委員(男) 

人事主任 邱○瑲 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
113.09.01-114.08.31 當然委員(男) 

教師兼         

教學組長 
吳○成 
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113.09.01-114.08.31 票選委員(男) 

教師 洪○雅 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
113.09.01-114.08.31 票選委員(女) 

教師 吳○蘭 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
113.09.01-114.08.31 票選委員(女) 

教師 許○育 
本校113學年度教師成績考

核會委員 
113.09.01-114.08.31 票選委員(男) 

正本：表列人員 
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 

 


